
 

 1 

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处置进展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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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中环格亿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100012) 

【摘 要】：自然保护地区内矿业权清理处置工作部署开展以来，各地陆续出台相关工作方案及政策。为及时总

结实践经验，为完善矿业权退出处置相关制度提供借鉴参考，本文以矿业权处置工作进展较好的湖南省为典型案例，

从处置程序、补偿方式和标准方面系统梳理了湖南省出台的自然保护区内探矿权采矿权退出处置方案的主要内容，

分类整理了政策实施过程中多部门联动集中处置、发布矿山关闭和补助资金公告、开展生态修复等方面的情况，总

结了湖南省推进矿业权退出处置工作在退出补偿科学明晰、责任分工明确、实施“一矿一策”、处置结果和资金补

偿公示公开方面值得借鉴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顶层设计确保政策稳步推进、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解决

实际问题、进一步细化矿业权退出补偿政策化解关键矛盾、实施差别化的管理政策避免“一刀切”等进一步推进保

护地内矿业权处置工作的建议。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 矿业权退出处置 矿业权退出补偿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妥善处理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要求，建立保护地内矿业权退出机制，引导矿业权分

类处置对推动矿产资源领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原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印发〈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理工作方

案〉的通知》(国土资发[2017]77 号)部署开展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清理工作，为贯彻落实国土资发[2017]77 号文要求，

各省(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时响应，陆续颁布出台了保护地禁止限制勘查开采范围内矿业权处置方案。目前，湖南省通过

出台处置方案，保护区内探矿权采矿权处置相关工作进展较好，已取得一定成效，作为典型代表，可以通过及时总结经验、查找

制度短板，为全国稳步推进保护地内矿业权处置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湖南省制定矿业权退出处置方案 

2017 年 12 月，湖南省出台了湖南省自然保护区内采矿权退出处置方案和探矿权退出处置方案，方案明确对涉及自然保护区

的探矿权采矿权逐一进行整改，通过直接关闭注销、部分避让退出、整体补偿退出、停止审批等方式确保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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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保护。经梳理，由于各类退出方式涉及不同行政部门的工作，处置程序有所差异。 

1.1 采矿权处置程序、补偿方式和标准 

采矿权三类退出方式的处置程序均由地方人民政府主导，多部门配合，主要涉及作出矿山关闭决定、确定退出范围、签订补

偿协议、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外，还要进行剩余资源储量备案登记、应退价款和备用金核算，办理退付手续等工作(图 1)。 

 

图 1湖南省自然保护区内采矿权处置程序 

采矿权的补偿方式中列明除直接关闭注销的，整体退出或部分退出的采矿权均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进行补偿，资金来源除

县级财政外，对于省、市发证的采矿权由省、市财政予以补助。 

补偿标准列明省级发证采矿权的省级标准，且明确指出为最高标准，市县级发证采矿权由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部分退出和

整体退出的补偿范围主要是矿山有无开拓工程和选厂和补偿标准见表 1。此外，采矿权价款按退出范围内有偿处置的剩余资源储

量进行核算，退付采矿权人；地质环境治理备用金按退出范围面积核算，退付至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地质环境治理。 

表 1采矿权退出补偿方式及补偿标准 

退出方式 补偿内容 补偿标准 

部分退出 
退出范围内的开拓工程和重新 

编制报批相关资料需产生的费用 

退出范围内有 1处主井、 

副井等重要开拓工程 
120 万元/矿 

有 2处(含 2处)以上重要开拓工程 200 万元/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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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范围内无重要开拓工程 

布置 1处其他开拓工程 45 万元/矿 

布置 2处(含 2处)以上其他开拓工程 55 万元/矿 

退出范围未布置开拓工程 30 万元/矿 

整体退出 

无单独选厂矿山 600 万元/矿 

有单独选厂矿山 800 万元/矿 

未进行矿山建设 编制和报批相关资料费用 30 万元/矿 

开展矿山建设但未形成 

完整开拓和生产系统，未投产 

参照部分退出补助标准 

(建设选厂的，选厂单独计算) 

 

1.2 探矿权处置程序、补偿方式和标准 

县级人民政府是探矿权退出处置的责任主体，三类退出方式的处置程序由发证机关为主导，县级人民政府参与补偿及后续

退出事项，其中发证机关要确定探矿权退出的范围、选取置换的勘查区块、同财政部门测算补偿资金、办理注销登记手续(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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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湖南省自然保护区内探矿权处置程序 

探矿权的补偿方式中列明除直接注销(撤销)退出的，部分避让退出和整体补偿退出的探矿权均由财政部门拨付补偿金至县

级人民政府，由县级人民政府支付补偿资金。 

探矿权退出的补偿方式列明货币补偿和勘查区块置换两种，其中对于整体退出的探矿权货币补偿资金包括探矿权取得成本、

勘查成本和其他成本，部分避让退出的探矿权补偿资金包括勘查成本和其他成本；对剔除与保护地重叠范围后剩余部分勘查范

围周边存在无缝紧邻且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政策的勘查区域的商业性探矿权，可用不大于剔除范围面积的无缝紧邻区域予以勘

查区块置换，若避让退出范围无实质勘查投入的商业性探矿权，不予补偿。 

表 2探矿权退出补偿方式及补偿标准 

退出方式 补偿方式 补偿标准 

部分退出 货币补偿 勘查成本+其他成本 

 勘查区块置换 避让退出部分选取勘查区块置换 

整体退出 货币补偿 取得成本+勘查成本+其他成本 

 

2 政策实施情况 

从各地市自然资源局公布的矿业权退出情况看，各地按照处置方案的有关要求，对保护区范围内采矿权、探矿权进行全面调

查摸底、分类梳理、系统分析，积极推进自然保护区内矿山关停和生态修复工作，多数已完成退出补偿和生态修复工作。 

2.1 多部门联动集中处置 

湖南永州所属的道县自然资源局会同财政、环保、林业、农业等职能部门，与探矿权人作词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保护区内的

一处锡矿普查探矿权以整体退出方式处置，退出勘探面积 14.75km2,补偿金额 876.33 万元，探矿权人对勘查区域进行恢复治理

后办理了探矿权注销登记手续。 

衡阳市成立了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任组长，环保、国土、林业、界牌镇政府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自然保护区内矿山关

停工作小组，成员单位根据自身职责，开展通知下达、现场监察、设备撤离、工棚拆除、动态巡查等工作，分别制定采矿权退出

处置方案，对保护区内的高岭土、钠长石等采矿权实施设备撤离、工棚拆除、动态巡查等工作，完成南岳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 17家矿山企业的退出处置。 

2.2 发布矿山关闭和补助资金公告 

按照处置方案的要求，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在核查矿业权与自然保护区重叠情况后，按照采矿权退出处置程序，对被地方人民

政府关闭的采矿权发布废止公告，并告知矿业权人申请办理采矿权注销登记手续；对被地方人民政府关闭且未在规定时间内申

请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采矿权，在省自然资源厅网站发布了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公告中列明了采矿权名称、许可证证号及矿山

关闭的时间。目前，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已在门户网站发布32个采矿权注销公告和 6个采矿权废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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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湖南省财政厅根据省自然资源厅申请下达各类自然保护地内省级发证矿业权退出处置财政补助资金的函和省财政预

算安排，公布了矿业权退出补助资金明细，包括具体项目、补助金额、退出方式、责任主体等内容，补助资金直接下达至相关市

州。 

2.3 开展生态修复 

南岳县对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开采行为进行整改，通过召开专题会议，明确了自然保护区内矿山复绿经费由县财政全额出资，

确定了施工队伍及监理单位，并抽调工作专班值守在矿山复绿现场，共投入资金 534.5 万元，完成覆土面积 50000m2,铺种草皮

20000m2,苗木种植面积 233000m2,栽植刺柏58300株、爬山虎等藤本植物 5000株，目前树木成活率达到96%以上。 

3 值得借鉴的经验 

3.1 退出方式科学分类，补偿标准明晰 

湖南省制定的矿业权处置方案从矿业权管理实际出发，根据探矿权采矿权审批登记和勘查开采活动的特点，确定了直接关

闭退出、部分避让退出、整体补偿退出等三类矿业权处置方式，并对各类处置方式的处置程序进行详细说明，包括确定退出范

围、签订补偿协议、拨付补偿资金、办理变更/注销登记、支付补偿款、拆除设备封闭井口等程序。对于矿业权退出补偿，按照

部分退出和整体退出两种情形，采矿权列明两类退出情形的补偿范围，并考虑发证权限，明确省级发证采矿权补偿标准，且定为

最高补偿标准，市县发证的采矿权由市县制定补偿标准；探矿权列明两类退出情形的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的范围，补偿方式除货

币补偿，对于部分退出的矿业权可通过区块置换方式进行补偿。此外，采矿权补偿标准涵盖了井巷开拓工程、矿山选厂等建设项

目资金投入，探矿权的补偿标准涵盖了探矿权勘查成本、取得成本等探矿权人的资金投入，充分考虑了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在

地方政府与矿业权人协商时也容易被接受。 

3.2 责任分工明确，政策实施“一矿一策” 

处置方案明确了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府的主体责任，其中省人民政府负责矿业权退出处置的统一领导，市级人民政府负责

加强县级人民政府的督导检查，县级人民政府是探矿权采矿权处置的责任主体，主要任务包括制定工作方案、作出关闭决定、与

矿业权人签订补偿协议、支付补偿资金、实施矿山关闭、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信访维稳等。 

除明确各级人民政府责任，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国有资产管理、法制等各部门的责任和工作任务也进行了明

确，其中财政厅负责测算补偿资金、补助资金拨付和价款及备用金退付等工作，自然资源负责矿业权清理、变更或注销登记、应

退价款及备用金核算等工作，环保、林业、农业等部门负责保护区数据提供、矿业权退出范围确定等工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

责引导国有矿山企业关闭、破产和职工安置等工作，法制部门负责矿业权处理意见确定工作。 

从各级政府及各部门分工来看，探矿权采矿权的退出牵涉面广、矛盾突出、处理难度大，为避免地方执行政策中出现“一刀

切”的问题，省级人民政府明确矿业权处置中实施“一矿一策”,县级政府和省直部门在处置方式、补偿方式和标准确定的基础

上，逐步确定探矿权采矿权处置方案，做到一个矿权、一套方案、一名责任人、一抓到底，积极稳妥地推进了矿业权退出处置相

关工作。 

3.3 处置结果公示，资金补偿公开透明 

为确保矿业权处置工作顺利开展，湖南省主动公开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退出处置方案，并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加大宣传力

度，增强政府及相关部门工作主动性和矿业权人的自觉性，营造了矿业权退出处置的良好氛围。在“一矿一策”实施过程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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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矿业权注销、部分避让、整体补偿等处置结果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注销矿业权的登记信息、避让退出的勘查开采面积、

补偿资金的数额、设备拆除情况、生态环境修复进展等，做到矿业权退出处置和补偿工作公开透明，增强政府公信力。 

4 进一步推进保护地内矿业权处置工作的建议 

4.1 加强顶层设计确保政策稳步推进 

以政府为主导制定矿业权退出处置方案是确保相关工作稳步推进的关键，目前已公布的矿业权退出处置方案为省政府出台

文件、多部门联合发文、单部门发文等多种形式，执行时存在矿业权人、市县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对省直部门联合下达处置方案

持不同意见的情况，增加了矿业权退出处置政策推进落实难度。因此，国家层面出台统一明确的保护地内矿业权退出处置政策，

明确退出范围、补偿标准、财税政策等内容，是解决政策落实困难的主要解决途径。 

4.2 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解决实际问题 

目前部分省(区)已公开发布的保护地内矿业权分类处置工作方案，以省级人民政府为责任主体，自然资源、环保、林业、水

利、财政、人力资源、工商等部门均在矿业权分类处置工作的有相应的职责，建议在政策执行中，针对生态保护红线和保护地范

围调整造成矿业权重叠、矿业权退出补偿渠道不畅通等问题，应加强自然资源与林业、财税、工商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和信息共

享，确保实际问题。 

4.3 进一步细化矿业权退出补偿政策化解关键矛盾 

目前，湖南省提出的补偿政策退出补偿考虑了矿业权人实际投资情况，多省制定的矿业权退出补偿政策也提出剩余资源量

的价款清退或者返还剩余服务年限内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金，但矿业权退出补偿标准偏低、补偿资金不到位等仍是关键性问

题。建议政府及财政部门进一步完善退出补偿政策，明确合理补偿范围和科学评估方法，鼓励探索多途径的补偿方式，充分考虑

解决职工就业和安置、企业债务问题、后续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资金短缺等方面的情况，参照煤炭、钢铁去产能的相关措施，设立

专项奖补资金，从税收、资金人员分流安置等多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的负担，保证矿业权退出工作平稳推

进。 

4.4 实施差别化的管理政策避免“一刀切” 

辩证地看待环境保护与矿业开发的关系，在“一矿一策”实施矿业权退出处置工作中，正确处理环境公共利益与企业合法

权益之间的矛盾。同时，建议结合目前自然保护地正在开展的评估调整工作，充分考虑自然保护地设立的保护目标、保护类型、

保护区域实际情况，对保护区域进行类别划分或保护级别划分，在适当类别或适当级别分区内允许矿业权生存，对符合绿色勘查

标准的勘查活动，以及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影响极小的清洁能源、资源，研究差别化的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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